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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东北林业大学

实验室压力容器安全管理办法

（2021年6月制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校压力容器的安全管理，防止和减

少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师生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国家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2009〕第 549 号）

等相关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实验室管理与条件保障处负责全校压力容器的

监督、检查工作；各单位应指派专人负责本单位压力容器管

理工作，各单位应定期对压力容器进行检查，并对压力容器

管理使用人员进行安全技术培训。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压力容器，其范围规定为最高工

作压力≥0.1MPa（表压），介质为气体、液化气体和最高工

作温度≥标准沸点的液体，容积≥30L 且内直径（非圆形截面

指截面内边界最大几何尺寸）≥150mm 的固定式容器和移动

式容器。

第四条 压力容器的管理除完全履行学校特种设备管理

的条款外，还必须执行本办法所列各项条款。

第二章 压力容器的购置与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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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凡计划购买压力容器的单位，需确保所购产品是

合法资质单位生产，并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合格产品。

第六条 压力容器使用单位要明确所购压力容器的管理

人员和作业人员及其职责，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人员进

行培训，取得管理或作业资质。

第七条 压力容器到货后，须由设备管理人员和专业操

作人员共同完成以下工作，方可申请验收：

1.检查到货压力容器是否附有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设

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及使用维修说明、监督检

验证明等文件。

2.清点到货物品及所有单据、说明书等资料并登记在册。

3.建立本压力容器的技术档案，内容包括：

（1）压力容器的设计文件、制造单位、产品质量合格

证明、使用维护说明等文件以及安装技术文件和资料；

（2）压力容器的定期检验和定期自行检查的记录；

（3）压力容器的日常使用状况记录；

（4）压力容器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

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的日常维护保养记录；

（5）压力容器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

（6）高耗能压力容器的能效测试报告、能耗状况记录

以及节能改造技术资料。

第八条 压力容器的安装必须由生产厂家或由依照《特

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取得国家许可的单位进行，并在厂家

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调试，直至压力容器各参数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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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技术说明的各种标准，方能投入正常使用。

第九条 压力容器到货验收后20日内，使用单位的设备

管理人员到所辖区域内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

登记手续，且将登记配发的登记标志置于或者附着于该压力

容器的显著位置上。

第三章 压力容器的使用与管理

第十条 压力容器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安

全责任制度。

第十一条 压力容器的使用单位，在使用压力容器前应

根据实验工艺要求和容器的技术性能制定压力容器安全操

作规程，并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或工艺操作规程应包

括：

1．压力容器的操作工艺指标及最高工作压力、最高或最

低工作温度；

2．压力容器的操作方法，操作程序和注意事项；

3．压力容器停用时的封存和保养办法。

第十二条 压力容器的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经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国家统

一格式的特种作业人员证书，方可从事相应的作业或者管

理工作。

第十三条 压力容器使用单位应当对压力容器作业人

员进行压力容器安全、节能教育和培训，保证压力容器作

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压力容器安全、节能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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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压力容器使用单位针对压力容器及相关部

件可能出现的事故，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

第十五条 压力容器使用单位应定时、定点、定线进行

巡回检查，并经常保持安全附件齐全、灵敏、可靠，发现有

不正常现象，应及时处理，并认真做记录。

第十六条 压力容器的使用单位不得任意修改原设计

容器的工艺条件，严禁超温、超压运行。

第四章 压力容器的检查与检验

第十七条 压力容器使用单位随时接受特种设备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和学校管理部门实施的安全监察、检查，并

对监察、检查所提出的意见予以记录并及时处理。

第十八条 压力容器使用单位对在用压力容器应当至

少每月进行一次自检，并做详细记录。

压力容器使用单位应当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在用压力

容器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

属仪器仪表进行定期校验、检修，并做详细记录。

第十九条 压力容器使用单位应当对在用压力容器进

行经常性日常维护保养，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的，

使用单位应当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后，方可

重新投入使用。压力容器不符合能效指标的，使用单位应

当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整改。

第二十条 压力容器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

的定期检验要求（投入使用后首次内外部检验周期为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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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 2个月向检验检测机构提出

定期检验申请，并将检测结果存入该压力容器的档案中。

第二十一条 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压力容

器，不得继续使用。

第五章 压力容器的维修、变更与报废

第二十二条 压力容器的维修（特别是重大维修）、变

更（含使用变更和过户变更）与报废（压力容器存在严重

事故隐患，无改造、维修价值，或者超过安全技术规范规

定使用年限均可予以报废），需由压力容器所属单位向实

验室管理与条件保障处提出相关申请，并积极配合实验室

管理与条件保障处办理各种相关手续。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未尽事项，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

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管理与条件保障处负责解

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